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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农业部：

我国尚无批准上市的非洲猪瘟疫苗

录语
———近日，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换脸”APP 走红网络。 使用者只要上传自己的高清照片，即可将本人

面孔与大量影视片段中的明星面孔置换。 大量年轻用户选择将自己面孔上传网络，“换脸”娱乐。 然而如此“换
脸”，用户面部生物特征信息被盗或失控的“丢脸”风险不小。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认为，目前法
律对“AI 换脸技术”规范不足，因此保护好自己的面部信息在当下十分必要。 （新华社）

“贸然将自己的清晰正面照上传并授权他人进行存储或另作他用，
关乎‘钱袋子’安全。 ”

据新华社电 近日，网上有消息称
“非洲猪瘟中试苗、自家苗、走私苗”已
在国内部分地区养殖场户投入使用，
引起公众关注。 我国是否有批准上市
的非洲猪瘟商品化疫苗？ 记者日前就
相关问题采访了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局负责人。

市面上所谓
“非洲猪瘟疫苗”均为非法

问： 目前我国是否有批准上市的
非洲猪瘟商品化疫苗？

答： 非洲猪瘟疫苗的研制历来是
一个世界性难题。 截至目前，包括中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还没有一个批准上市
销售使用的非洲猪瘟疫苗。 自我国非
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 农业农村部始
终积极支持、 鼓励所有合法合规的科
研机构和企业开展非洲猪瘟防控技术
研究工作。

从我国疫苗研发进展情况看，目
前各研究单位进展不一， 其中进度最
快的也仅处于中试工艺摸索和产品质
量研究以及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等阶
段， 农业农村部尚未批准其开展临床
试验研究。 因此，目前市面上只要出现
“非洲猪瘟中试苗、自家苗、走私苗”，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规定 , 都是非法
疫苗，均应按假兽药处理，请广大养殖
户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受骗。

非法疫苗或引发疫病传播
问：使用非法疫苗有何危害？
答： 兽用疫苗是用于预防动物疫

病的一类特殊商品，必须确保其安全、
有效和质量可控。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
医局始终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兽用疫苗
等新兽药的评审和审批工作， 基于一
系列科学、 详实的试验数据开展评审
评价，符合“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要
求的新兽药方可批准上市销售。

所谓“非洲猪瘟中试苗、自家苗、
走私苗”， 既缺乏系统的试验研究，更
没有通过科学、 客观、 严格的评审评
价，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无法保证，特别
是活疫苗可能存在不可预知的生物安
全风险。 养殖场（户）如使用这样的疫
苗对生猪进行免疫， 不仅可能达不到
免疫预防效果， 更有可能因非法免疫
接种导致猪群感染并引发疫病传播。

此外， 从制苗毒株与我国流行毒
株的匹配性看， 我国的非洲猪瘟流行
毒株属于基因 II 型， 盲目引进国外基
因 I 型疫苗毒对我国生猪进行免疫接
种， 势必导致我国非洲猪瘟病毒流行
状况更复杂。

严厉打击非法制售使用非法疫苗
问：对生产、销售、使用“非洲猪瘟

中试苗、自家苗、走私苗”等行为，农业
农村部将采取哪些措施？

答：根据《兽药管理条例》规定, 生
产、销售、使用“非洲猪瘟中试苗、自家
苗、走私苗”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
予以严厉打击。 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
已下发文件， 要求各地切实加强兽用
疫苗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制售使用“自
家苗”等非法兽用疫苗。

其中 ，对持有兽药生产 、经营许
可证的兽药生产 、经营者 ，依法顶格
处罚 ，吊销兽药生产 、经营许可证 ，
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终身不
得从事兽药生产经营活动 ； 对无兽
药生产许可证生产非法疫苗的 ，彻
底捣毁 “黑窝点 ”，依法顶格处罚 ，没
收生产设备和违法所得 ； 对兽药使
用单位 ， 明知是假疫苗或者未经审
查批准即生产 、进口的疫苗 ，仍然非
法使用 ，依法予以顶格处罚 。 同时 ，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在查处中发现相关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 ， 要及时移送
公安机关 。 对用非法疫苗免疫的猪
只经检测为阳性的 ， 视为非洲猪瘟
感染猪 ，应予扑杀 。

农业农村部兽药打假举报电话
和电子邮箱是 ：010-59192829，youxi鄄
ang5919@163.com。 欢迎社会各界及
时举报并提供线索，我们将切实做好
核查， 对相关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严
肃处理。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 日从交通运
输部获悉，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肉
供应， 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农业农村
部印发 《关于对仔猪及冷鲜猪肉恢复
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的通知》， 明确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
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
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
通知指出， 在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对整车合法运
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 免收车辆
通行费。

通知要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要督促指导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严
格落实政策，规范车辆查验管理，确保

整车合法运输车辆免费通行。 各地畜牧
兽医部门要为公路收费站准确辨别种
猪、冷冻猪肉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通知强调，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鼓励相关车
辆安装使用 ETC 车载装置，尽快实现
不停车快捷通行， 进一步提高鲜活农
产品运输效率。

俄罗斯的一年级新生
也开学啦

9 月 2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年
级新生和老师在一起参加开学典礼。

当日是俄罗斯学校新学期开学日。
小学一年级的新生们在新鲜、欢笑和哭
泣中开始了求学生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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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9月起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恢复“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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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发新规：
进一步改革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
日印发实施 《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
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对人民监
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作出全面调整
和完善。

人民监督员由人民群众通过特定
程序选任， 代表人民群众对人民检察
院的办案活动进行监督。 2003 年以来，
检察机关、 司法行政部门先后共选任
人民监督员 70000 余人次， 目前在任
20000 余人，监督案件 60000 余件。

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过去，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对象是检
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 在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
查职能整体转隶后， 原来的监督对象
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根据形势发展，
及时调整思路，落实法律要求，进一步
改革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 因此，规定
与以往历次规范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文
件相比，有着根本性不同，本质上是一
份全新的文件。

规定共 30 条，主要内容包括人民
监督员制度的基本定位与职责、 履职
要求、工作机构配备、监督方式、监督
范围、监督程序、履职保障、文件的解
释及时间效力等。

规定强调， 人民监督员行使监督
权受法律保护。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
明确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机构。 人
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 依法独
立发表监督意见， 人民检察院应当如
实记录在案，列入检察案卷。

规定明确， 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
研究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 依法作
出处理。 监督意见的采纳情况应当及
时告知人民监督员。 人民检察院经研
究未采纳监督意见的， 应当向人民监
督员作出解释说明。 人民监督员对于
解释说明仍有异议的， 相关部门或者
检察官办案组、 独任检察官应当报请
检察长决定。

根据规定， 人民检察院下列工作
可以安排人民监督员依法进行监督：
案件公开审查、公开听证；检察官出庭
支持公诉；巡回检察；检察建议的研究
提出、督促落实等相关工作；法律文书
宣告送达；案件质量评查；司法规范化
检查；检察工作情况通报；其他相关司
法办案工作。 同时，人民监督员通过其
他方式对检察办案活动提出意见建议
的， 人民监督员工作机构应当受理审
查， 及时转交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办案
组或者独任检察官审查处理。


